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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用地的出让具有特殊性，不仅涉及土地出让价

格，更涉及土地使用主体的开发运营需求、市场资源配

置需求、工业用地自身产出效率需求以及政府对土地出

让目标的需求等，土地出让与多元化需求息息相关；然

而，当前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工业用地的出让方式，忽略

了工业用地的个性化特征以及供需匹配的必要性，由此

带来的开发项目与用地条件不契合、政府管控目标未达

成等问题。

自土地“招拍挂”制度实施以来，国内多数研究认

为，工业用地出让制度本身尚需进一步完善，从出让程

序、供应信息、操作程序等方面提出规范、健全工业用

地出让机制，以规避按照竞买人的条件“量身定制”

竞买标准的情况。如陈基伟从制度设计、供地政策和操

作程序等方面，提出优化上海市工业用地出让的全周

期[1]；何子张提出制定规范透明的出让程序，解决厦门

市土地出让时严格套用控规地块图则的“硬捆绑”问

题，提高规划的主动策划能力和规划的可实施性[2]。

工业用地出让已由政府配置转向市场配置，但市场

化基础上的出让方式只能在国家的规划和计划框架内施

行，需进一步研究土地出让方式设定的技术问题，既保

证政府出让需求和国家规划，又符合竞买人利益以及

市场资源配置；如推行价格评估机制，确定合理的、多

方需求平衡的土地成交价；推行项目实施后的监管机

制，强化对土地出让时要求的各项约束性指标的监督和

制约。这些都是土地多元化需求的体现，更应该成为工

业用地出让前衡量匹配度的重要考核指数。因此，从多

元化需求的视角，提出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综合评价指

标，优化当前工业用地出让方式势在必行。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对于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界定，指的是在当前

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通过招标、拍

卖、挂牌等市场公开竞争方式，以有偿出让或租赁一定

年限的工业用地使用权的方式进行工业用地的出让。
二、既有出让方式的解读

（一）探索阶段（2006-2019 年）—从“价高者得”

到“限”与“竞”出让方式的转变

工业用地是一种特殊资源，具有外部性。从“价高

者得”到“限”与“竞”方式的演变，体现了政府期

望通过宏观政策调节支持和引导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限”与“竞”出让方式调节了土地市场价格机制，稳

定土地市场和金融环境，但配建和自持的比例上升同样

增加企业投资负担，影响开发项目和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过度强调土地的经济属性（土地收益与地价

管控），忽略了政府对产业发展、公共利益、土地利用

效率等其他方面的管控目标，缺乏对用地企业与土地匹

配度的综合考量。

（二）发展阶段（2019-2022 年）—由“出让为主”

向“租赁、出让并重”的弹性出让方式转变

“租”与“让”模式解决了土地50年一刀切的供地

年限与企业生命用地周期不匹配之间的矛盾。对政府而

言，弹性出让方式在短期内可能会减少其财政收入；对

企业而言，差别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出租年期释放了

企业初始阶段的资金压力，提高了企业运营的资金周转

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初创型小企业的发展，但企业融

资受到土地使用权年限短的限制；同时，弹性出让方式

存在出让年限、出让价格、出让年限到期后续期、地区

差异对资本要素流动的影响等问题。

（三）创新阶段（2021 至今）—推行“标准地”出

让，与弹性的“租”与“让”方式结合

“标准地”出让是一种创新出让方式。对企业而

言，土地投资、建设、产出相关指标提前明确，审批流

程缩短，有利于企业节省时间成本；而地方政府则更在

意持续的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在“标准地”供应方式

中详细阐述土地产出效率的需求，如投资、产值、税收

等长期收益，具体到量化指标层面，因此，“标准地”

的关键不仅在出让，更在监管。但在实施过程中，“标

准地”出让方式存在标准实施统一难、区域评价落实

难、企业承诺完成难、控制指标监管难等问题，从而影

响“标准地”出让方式的有效落实。

（四）既有出让方式中针对多元化需求配置的缺失

“价高者得”到“租赁、出让并重”的弹性出让方

式、“标准地”出让等方式的演变，这些都是政府应对

市场失灵的修复和过度市场化的纠偏，通过优化土地出

让方式，来调节特定问题或特定群体需求，未能全面体

现土地使用主体、土地出让主体以及市场载体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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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从而影响出让方式的推广及预期效果。
三、工业用地出让的多元化需求

（一）工业用地多元化“需求”不容忽视

工业用地出让具有社会属性及自然属性，体现了土

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需求是价值的源头，价值的基础

是其使用价值。同时，市场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

础，商品只有通过市场的载体才能实现其价值。

1.使用主体的需求：企业作为用地主体，首先是获

取土地要素符合性需求，其次是经营环境的需求，最后

是融资、招商引资优惠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但最核心的

需求是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项目的盈利能力，具体为成

本与回报预期的需求。

2.出让主体的需求：除了土地经济收益外，但政府

更多要通过土地出让实现对社会、经济、产业以及资源

利用等方面的管控，比如土地运营产值、投资强度、纳

税强度、亩均效率、减少能耗、污染物减排、吸纳就

业等。

3.价值载体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有了商品交换

关系，所需的满足就会通过市场需求的方式来实现，主

要为良好有序的市场竞争、完善的产业链、优质且有品

牌效应的品牌入驻等。

（二）建立“供需平衡”的多元化需求出让方式具

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特定层次的需要能否通过需求的方式得到满足，特

别是决定了需求的满足能否对应于亟待满足的需要，否

则就会出现特定客观需要的内容与需要的满足方式之间

的“错配”。在当前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土地供应与多

方需求之间往往存在“错配”，如开发项目与土地要素

不匹配、产业准入不达标、环境污染侵害公众利益等，

从而导致的开发项目停滞、政府管控目标未达成以及市

场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实问题。

因此，从供需端的角度，土地出让方式要建立与多

方需求之间的匹配，通过供需之间的“平衡”解决当前

实际问题、实现多方共赢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三）解决方法——建立多元化需求的工业用地出

让方式综合评价指标

从土地供需的视角，提出“需求引导供给”的配置

方式，利用社会调查方法构建工业用地出让多元化需求

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多元化需求的土地

出让方式综合评价方式，对当前工业用地出让方式进行

优化和提升。
四、构建多元化需求的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综合评

价——以中欧班列创新产业园项目为例

中欧班列创新产业园项目是为响应新质生产力发

展，发挥中欧班列在粤港澳大湾区贸易新通道功能，促

进贸易均衡共赢发展，协同发展物联网科创与丝路国际

电商，巩固与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地区经贸科技合作纽带

作用，拟扩征现有物流园区周边约215亩用地，建设中

欧班列创新产业园，打造物联网科创示范区、丝路电商

示范区；项目已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一）工业用地出让多元化需求综合评价的构建步骤

（1）社会调查：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土地出

让人员、企业相关人员的需求进行问卷、访谈，对市场

规模、供需情况、产业格局等进行实地调研。

（2）指标体系：根据社会调查结果和理论基础，

研究土地出让/使用/载体之间的需求特征，根据需求特

征将主观的需求转换成需求指标体系。

（3）综合评价：以“综合效率最优者得”作为工

业用地出让方式的综合评价标准，运用层次分析法，综

合权衡多元化需求下各指标的重要性，计算用地主体的

匹配度得分。

（二）工业用地出让多元化需求指标体系的构建

工业用地出让多元化需求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路

径层—子路径层—指标层，如下表1。
表 1 工业用地多元化需求指标

（三）“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工业用地出让方式

综合评价

1.“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分值的设定

本文提出基于多元化需求，建立“综合效率最优者

得”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赋予各指标权

重，得出量化的单一需求指标，衡量企业的匹配度。路

6

（三）“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综合评价

1.“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分值的设定

本文提出基于多元化需求，建立“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

层次分析法，赋予各指标权重，得出量化的单一需求指标，衡量企业的匹配度。

路径层、子路径、指标层中各指标按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分值，非常重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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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层、子路径、指标层中各指标按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

分值，非常重要（8～10分），重要（6～8分），一般

重要（4～6分），不重要（1～3分）。

2.“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路径层权重的设定

首先，构建重要性判断矩阵。在系统递阶层次分

析的基础上，采用Delphi法确定各要素之间的重要程

度等级，要素之间进行两两比较，按重要程度赋予相

应的标度，分为同等重要（1），略重要（3），较

重要（5），很重要（7），绝对重要（9），稍次要

（1/3），较次要（1/5），很次要（1/7），极次要

（1/9）。

其次，各子路径因素权重采用方根法计算。将每一

行的重要性标度值相乘得出Mi，如政府需求的子路径层

为5阶矩阵，故计算出Mi之5次方根得Bi，并对向量B进行

归一化处理得出权重值。

最后，计算出多元化需求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

权重。

3.工业用地出让的综合评价指数

项目的土地出让方式综合评价指数是由政府、企业

和市场三方需求的路径层构成，通过对三个子系统评价

指数的加权平均数，得出本项目土地出让方式的综合评

价指数：

P= 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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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i 1

ij 	 公式（1）

式中，P——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综合评价指数；

Ai——第i子系统的权重；

Bij——第i子系统下第j子系统的权重；

C ijk——第 i子系统下第j子系统的第k项指标的

权重；

Y i j k——第 i子系统第j子系统的第k项指标的评

价值。

在土地招拍挂制度下，本项目拟提出“综合效率最

优者得”，综合评价指数P值越接近10，即越接近Yijk，

表示工业用地出让的“综合效率最优”。
五、土地出让综合评价指标的配置方法

（一）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1.路径层权重的设定

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土地出让是针对政府、企业与市

场多方需求，实现土地供给予多方需求的匹配和平衡，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往往具有较大的重要性权重；但在实

际土地出让过程中，为了达成某种出让目标或解决实际

问题，多方需求的重要性权重可能会因不同项目、不同

时期等因素而产生变化。因此，在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

综合评定，需结合实际情况，采用适宜的权重方法处理

路径层中的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重要性。

2.子路径层权重的设定

子路径指标权重的设定步骤如下：（1）建立重

要性判断矩阵。在系统递阶层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Delphi法确定各要素之间的重要程度等级，要素之间进

行两两比较，按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标度。

其次，各子路径因素权重采用方根法计算。各行 

 重要性标度值相乘求Mi，求Mi的n次方根Bi= （i=1，

2，….n），对向量B=（B1，B2……Bn）
t归一化处理：

Bi= ，其中，（i=1，2，….n）	 公式（2）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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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路径层或其内部各子路径指标的

权重；

Bi——特征向量；

最后，计算出各个子系统内部各项指标权重分布。

（二）“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综合评价指标配置

方法

用地出让的综合评价指数是n个子系统评价指数的

加权平均数。计算公式为：

P= 	 公式（5）

式中，P——用地出让的综合评价指数；

Ai——第i子系统的权重；

Bij——第i子系统下第j子系统的权重；

Zij…k——第n子系统的第k项指标的权重；

Xij…k——第n子系统的第k项指标的评价值。

用地出让的综合评价指数P值越接近1、10或100，

即越接近Xijk，表示用地出让的“综合效率最优”。
结语

通过对当前工业用地出让方式的解读，得出当前土

地出让方式缺乏多元化需求考量的现实问题。对是否需

要匹配多方需求进行了分析论证，提出“综合效率最优

者得”的评价方式，并以此提出具有普适性的、针对工

业用地乃至其他用地出让方式的指标配置的设定步骤和

方法。本文提出建立“综合效率最优者得”的综合评价

指标，并非对当前土地出让方式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

完善，以期望提升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改善土地出让方

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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